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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24-060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津贴调整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考虑到独立董事所承担的责任及对公司规范运

作和科学决策发挥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的科学决策支持和监督作用，有效激励独立董

事积极参与公司现场管理与监督，参考同地区、同行业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拟将独立董事津贴由目前的固定薪酬每人 14.40万元/年（税前）调整为固定薪酬每人

14.40万元/年（税前）+会议津贴（按现场出席会议次数实际情况发放，含税），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开始执行。独立董事会议津贴标准为：现场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享受会议津贴5,000
元/次（税前），现场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享受会议津贴3,000元/次（税前）。

本次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市场水平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非关联委员不足半数，本事项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刘

奕华先生、石静霞女士、侯予先生、郑馥丽女士已回避表决。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将根据外部薪酬水平的变化、公司经营效益、通胀水平，或出于吸引和稳定人才的考

虑，适时提出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调整建议及方案，最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二、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24-061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定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9月 13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与表决，股东委托的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6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沙朗广丰工业区公司广丰厂区技术中心大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

√

2．提案披露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已分别由公司于2024年8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分别刊载于2024年8月6日、2024年8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3．其他说明

（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第1-4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含）通过。

（2）第1-9项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

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在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

列示。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3）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

划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因此，公司独立董事郑馥丽女士作为征集

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上述第1-4项提案的投票权。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可以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

提案另行表决，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未另行表决将视为其放弃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案的表决权。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委

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交。

2．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4年9月9日-10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相关证件采取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参会，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

电子邮件需在2024年9月10日16:00前送达本公司。以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参会的，请务

必通过电话确认。

4．会议联系方式：

现场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来信请寄：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广丰工业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

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邮编：528411。
联系人：刘博、肖亮满 联系电话：0760-88555306
邮箱地址：ir@broad-ocean.com
5．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

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3：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特此通知。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2249”，投票简称：“大洋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上述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或“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大会主席）或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表决指示就下列提案投票，如没有做出

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提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请在表决指示中打“√”，多选无效。

二、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量

联系人电话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传真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 2024年 9月 10日或该日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

（邮箱地址：ir@broad-ocean.com）交回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地址为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广丰

工业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邮政编码：528411）。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

注明所需要的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

保证在本回执上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4．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24-059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大洋电机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刘博

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大道1号

0760-88555306

bo.liu@broad-ocea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肖亮满

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大道1号

0760-88555306

xiaoliangman@broad-ocean.com

00224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797,238,614.92
447,677,829.42
431,356,722.00
1,203,592,949.58

0.19
0.19
5.01%

本报告期末

16,600,544,936.54
8,839,121,957.15

上年同期

5,601,295,105.40
387,371,422.77
345,930,145.73
835,128,900.89

0.16
0.16
4.56%

上年度末

16,094,258,484.29
8,702,393,065.3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50%
15.57%
24.69%
44.12%
18.75%
18.75%
0.4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15%
1.5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鲁楚平

徐海明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贡俊

彭惠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平安基金－浦发银行－平安大华浦
发广州汇垠澳丰 8号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熊杰明

程建华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10,41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25.50%
5.80%
3.19%
2.51%
2.00%
1.54%

0.91%
0.83%
0.76%
0.70%

鲁楚平先生与彭惠女士系夫妻关系；鲁楚平先生、彭惠女士、熊杰明先生为
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报告期内开展转
融通出借交易，其报告期末参与转融通出借的股份余额为198,4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613,591,916
139,687,320
76,727,567
60,394,600
48,090,000
36,993,400

21,991,575
19,934,780
18,325,000
16,888,8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460,193,937
104,765,490

0
0

36,067,50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64,0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
合计

36,623,3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1.53%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
合计

568,5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2%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36,993,4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1.54%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
合计

198,400

占总股本的
比例

0.01%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24-057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上午9:0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8月 1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由董事长鲁楚平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载于 2024年 8月 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0票）。

公司 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7,677,829.42元，报告期内母公司实

现的净利润为142,320,643.1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金后，报告期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194,047,727.22元，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537,063,
639.27元。

为回报广大投资者，与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经营发展的成果，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证

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为：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规定，回购专户中的股票不

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预计派发现金股利143,666,294.28元（该金额暂以截止2024年8
月 23日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数后的 2,394,438,238股为基数计算），占公司报告期末母公

司可供分配利润的74.04%，占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的26.75%。

如在权益分派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

额由于股份回购、股票期权行权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红总额。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该权益分派预案兼顾了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回报，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现金

流充足，本次分派预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正常运转，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

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含）同意。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

关联董事刘奕华先生、石静霞女士、侯予先生、郑馥丽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

与本议案的表决，实际投票董事人数为5人。

为进一步发挥独立董事的科学决策支持和监督作用，有效激励独立董事积极参与公司现场管理

与监督，结合同地区、同行业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将独立

董事津贴由目前的固定薪酬每人14.40万元/年（税前）调整为固定薪酬每人14.40万元/年（税前）+会议

津贴（按现场出席会议次数实际情况发放，含税），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公告》刊载于2024年8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该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含）同意。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项议案经表决：同意票9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有关

议案。

《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载于 2024年 8月 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24-058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

上午11:0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侦彪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

制和审核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

对）。

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预案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分红政

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含）通过。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300665 证券简称：飞鹿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4
债券代码：123052 债券简称：飞鹿转债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于2024年8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300665 证券简称：飞鹿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2
债券代码：123052 债券简称：飞鹿转债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飞鹿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易佳丽

0731-22778608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香榭路98号

zzfeilu@zzfeilu.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肖兰

0731-22778608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香榭路98号

zzfeilu@zzfeilu.com

30066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60,032,592.93
-47,717,082.93
-49,985,553.51
-53,937,671.30

-0.2518
-0.2518
-8.97%

本报告期末

1,782,526,376.75
519,379,232.81

上年同期

339,904,429.56
4,068,872.14
-168,463.31
-4,825,535.19

0.0213
0.0213
0.76%

上年度末

1,824,756,168.65
555,986,321.8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52.92%
-1,272.73%
-29,571.48%
-1,017.76%
-1,282.16%
-1,282.16%
-9.7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31%
-6.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章卫国
刘雄鹰
何晓锋
周岭松
詹晓秋
盛忠斌
张息

周宇光
吕培群
章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0,337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1.80%
1.73%
1.60%
1.60%
1.06%
0.95%
0.83%
0.76%
0.74%
0.70%

盛忠斌为章卫国妻子之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周岭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还通过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3,031,300股，实际合计持有3,031,300股。公司股东詹晓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还通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2,280股，实际合计持有 2,002,280
股。公司股东章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8,300股，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250,600股，实际合计持有1,318,900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41,302,913
3,287,576
3,033,723
3,031,300
2,002,280
1,807,709
1,570,980
1,433,594
1,395,100
1,318,9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30,977,185
2,465,682
2,275,292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飞鹿转债

债券代码

123052

发行日

2020年06月05日

到期日

2026年06月04日

债券余额（万
元）

15,017.59

利率

第一年：0.50%
第二年：0.80%
第三年：1.50%
第四年：2.00%
第五年：2.50%
第六年：3.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EBITDA全部债务比

利息保障倍数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贷款偿还率
利息偿付率

本报告期末
70.49%
1.12
0.77

本报告期
-0.50

-4,998.56
-0.68%
-1.80
-2.52

100.00%
100.00%

上年末
69.11%
1.20
1.00

上年同期
2.45

-16.85
3.43%
1.24
-0.26

100.00%
100.00%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坚定发展信心，顶住发展压力，鼓足干劲，接续奋斗。
在防腐业务板块，受客户开工时间的影响，公司防腐业务板块收入不及预期，但合同签订额及新

产品开发等继续保持稳定发展趋势。（一）进一步巩固深化了在轨道装备防腐产业细分市场的竞争优
势。在客货车方面：上半年，公司完成了与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常州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长
江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成都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等货车、客车防腐版块的老客户相关业务的合同签署，同时还新增了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
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等货车、客车防腐版块的新客户，公司在中国中车主要的18家铁路货车修造厂
家中，长期业务往来的客户达到13家，占比72.2%，在主要的9家铁路客车修造厂家中，长期业务往来
的共有7家，占比77.7%；在城轨动车方面：继续紧抓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市场作为驱动防腐业务板块
增长的发力点，成功中标了浦镇公司通用城轨跨项目车体水性漆框架协议（3000辆）项目、2024年国
铁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动车组D5修项目水性车体涂料项目、长客股份城铁水性漆战略招标项目、
长客股份2024年城铁项目车体水漆铝合金车辆战略招标、株洲电力机车2024年水性漆及配套溶剂
竞标采购等项目，城轨动车涂料中标项目比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在中国中车主要城轨动车制造的
五大主机厂中，有4家已建立起了长期合作关系，客户数占比80%，上述项目预计将在下半年陆续实
施。在国铁集团路局方面：上半年，公司围绕国铁物资有限公司的联合采购，成功中标2024年第一
批货车油漆联合采购项目、2024年第一批桥梁及护栏油漆联合采购项目，中标份额占比66.7%，同时
公司与国铁集团公司旗下各路局车辆装备维修基地（段、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二）进一
步拓展了在轨道交通装备市场之外的一些新客户，公司成功中标了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的40HCW通用集装箱油性油漆（3000台）、20英尺35吨敞顶箱集装箱油性油漆等项目以及中铁山桥
集团有限公司的洪奇沥公铁大桥项目，同时积极的与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中车大齐集装箱有
限公司、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国企关于铁路集装箱的相关业务进行前期的合作洽
谈，预计下半年会有一定的实质性的合作项目落地。（三）上半年，公司在防腐版块的新开发产品方面
也有了一定的实质性突破，其中无苯腻子、环保型无溶剂体系产品、车顶抗电弧绝缘涂料、高固含底
面合一涂料等产品的成功优化或开发，为公司在空轨设施、桥梁设施、铁路装备及集装箱等领域产品
的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防腐业务板块新增中标金额约3.2亿元（含框架协议
预计实施金额），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在防水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严控民用建筑防水领域市场风险，主动收缩相关业务，导致上半
年防水业务版块收入较去年同期呈现较大下降态势。在严控风险与开拓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公司更
加谨慎择优的布局相关业务，提升了公司业绩的质量。一是在轨道建设工程市场公司保持较稳定发
展，成功中标了雄忻高铁雄安新区地下段土建工程及相关配套工程自购物资（防水材料）联合采购项
目、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南京枢纽（江北地区）和南通地区工程第一批建管甲供物资、新
建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广州（不含）～佛山（含）段工程建设单位管理甲供物资（第二批桥梁防水层材
料、隧道防水板、止水带）招标等项目。二是对于民用建筑领域，公司在继续实施原有中标的华润置
地、中铁建房地产有限公司的业务订单的基础上，进一步择优开展业务，战略上谨慎择优开发民建地
产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已新签订中建三局、中建一局、中铁二局、中铁六局等多个工程局的集采框
架协议合同，这些工程局集采的陆续中标也是公司在防水板块业务战略调整的成功体现。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防水业务板块新增中标金额2.25亿元（其中部分集采属于年度框架，没有中标金额，未计
入统计），在手未执行剩余订单约4.36亿元。

在新能源业务板块，新能源业务作为公司从2023年开始规划的重要业务增量板块，报告期内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在新能源材料业务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组件光伏胶、光伏胶膜已与行
业内部分终端客户达成合作并批量应用，储能及电芯板块所涉及的导热凝胶、导热灌封胶、聚氨酯粘
接结构胶、隔热反射涂料、绝缘阻燃涂料已成功在行业内头部企业完成相关导入与验证；二是新能源
工程业务方面，公司与中建五局、保利国际控股公司的中开投资等达成项目合作。新能源板块作为
公司新布局的业务板块，虽然在报告期内对公司业绩的增量效果较弱，但随着后期新能源材料业务
与新能源工程业务配合联动以及项目逐步交付实施，有望成为公司未来业绩又一重要增长点。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5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科恒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徐毓湘

0750-3863815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

xuyuxiang@keheng.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赤冰

0750-3863815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

yangchibing@keheng.com.cn

30034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28,068,248.74

-60,846,131.53

-89,377,815.38

-186,411,810.53

-0.2208

-0.2208

-26.18%

本报告期末

3,130,634,054.48

201,987,137.52

上年同期

1,637,587,634.07

-32,241,462.77

-56,823,682.27

82,255,480.42

-0.1520

-0.1510

-14.81%

上年度末

3,905,005,898.56

262,833,269.0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1.11%

-88.72%

-57.29%

-326.63%

-45.26%

-46.23%

-11.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9.83%

-23.1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珠 海 格 力
金融

投 资 管 理
有限
公司

万国江

株 洲 高 科
集团

有限公司

唐芬

傅文龙

万涛

24,735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持股比例

22.77%

11.06%

3.81%

1.00%
0.81%
0.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63,000,000

30,603,975

10,534,660

2,756,677
2,241,220
1,740,595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63,000,000

22,952,981

0

2,067,508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30,497,175

10,534,660

2,717,964
0
0

卿前鹏

赵国信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嘉 实
中 证 稀 土
产 业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资基金

余建隆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0.58%

0.43%

0.33%

0.30%

万国江与唐芬为配偶关系；万国江与万涛为兄弟关系；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股东卿前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8,300股，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1,578,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606,400股 ；

股东赵国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41,100股，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35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191,100股 ；

股东余建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40,
120股，实际合计持有840,120股。

1,606,400

1,191,100

918,700

840,12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孙策先生、杨光成先生、林沛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陈恩先生、曾繁裕先生、刘海斌先生、吴德辉先生、唐芬女士、黄英强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前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被共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伍艳秋女士、刘芳芳女

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前述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2024年7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丁雪梅

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起至

第六届监事会届满。

2024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常务副总裁代行

总裁职责的议案》。万国江先生辞职后，公司总裁职位空缺，为促进公司经营发展、保障业务平稳运

行，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常务副总裁刘海斌先生代行总裁职责，直至董事会聘任新任总裁之日止。

2024年8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并授权董事代行

董事长职责的议案》。万国江先生辞职后，为保证公司经营决策顺利及董事会正常运作，经公司董事

会全体董事推举并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董事范江先生代行董事长及董

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召集人职责，直至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之日止。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国江

2024年8月26日


